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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量

在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一 報 告 年 度 內 ， 本 署 接 到 11 , 8 2 1 宗
查 詢 和 3 , 7 0 9 宗 投 訴。在 年 內 終 結 的 投 訴 個 案 共 有 3 , 4 7 6 宗，其
中 5 0 . 6 %是 在 接 到 投 訴 後 三 個 月 內 終 結， 4 4 %則 是 在 三 至 六 個 月
內 終 結 。 年 內 ， 本 署 未 能 達 到 服 務 承 諾 所 定 的 目 標 ， 即 6 0 %的
個 案 在 三 個 月 內 終 結 ， 以 及 4 0 %的 個 案 在 三 至 六 個 月 內 終 結 。
這 是 由 於 投 訴 個 案 越 來 越 複 雜，需 要 較 長 時 間 調 查 所 致。此 外 ，

因 投 訴 個 案 有 新 發 展 、 投 訴 人 要 求 對 申 訴 專 員 所 作 的 結 論 進 行

覆 檢 或 質 疑 申 訴 專 員 的 調 查 結 果 而 須 重 新 審 研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亦

有 所 增 加 。

2 . 在 本 報 告 年 度 上 半 年 (即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中 至 十 一 月
中 )， 本 署 已 接 到 6 , 6 1 3 宗 查 詢 和 2 , 0 4 1 宗 投 訴 。 此 外 ， 本 署 在
同 一 段 期 間 亦 重 新 審 研 了 1 0 3 宗 個 案 。

調 查 工 作

3 .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一 報 告 年 度 內，經 正 式 調 查 的 投 訴 共

有 1 6 1 宗 ， 其 中 6 9 宗 ( 4 2 . 9 % )是 成 立 或 部 分 成 立 。 此 外 ， 本 署
亦 完 成 了 五 項 直 接 調 查 。

4 . 本 署 就 這 些 調 查 提 出 了 1 9 0 項 建 議 ， 其 中 5 9 項 是 就 直 接
調 查 的 事 項 提 出 的 。 政 府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提

交《 政 府 覆 文 》，向 各 位 議 員 匯 報 有 關 部 門 和 機 構 對 上 述 建 議 的

回 應 。 在 申 訴 專 員 提 出 的 建 議 中 ， 有 9 5 %以 上 已 獲 政 府 當 局 接
納 或 已 付 諸 實 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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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自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以 來，本 署 完 成 了 一 項 直 接 調 查，另 外

有 六 項 直 接 調 查 則 仍 在 進 行 。 現 將 這 些 直 接 調 查 列 出 如 下 ：

調 查 事 項調 查 事 項調 查 事 項調 查 事 項 公 布 日 期公 布 日 期公 布 日 期公 布 日 期 完 成 日 期完 成 日 期完 成 日 期完 成 日 期

( 1 ) 有 關 旅 客 涉 嫌 使 用 偽 造 或 其 他
可 疑 旅 行 證 件 事 宜 的 處 理 程 序

的 直 接 調 查

2 9 . 2 . 2 0 0 0 2 9 . 6 . 2 0 0 1

( 2 ) 有 關 房 屋 委 員 會 及 房 屋 署 管 理
建 造 工 程 事 宜 的 直 接 調 查

3 1 . 5 . 2 0 0 0 正 在 調 查 中

( 3 ) 有 關 當 局 為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 高
級 程 度 會 考 所 作 的 行 政 安 排 的

直 接 調 查

1 8 . 5 . 2 0 0 1 同 上

( 4 ) 有 關 反 吸 煙 執 法 機 制 的 直 接 調
查

2 9 . 6 . 2 0 0 1 同 上

( 5 ) 有 關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及 紓 緩
機 制 的 直 接 調 查

2 . 8 . 2 0 0 1 同 上

( 6 ) 有 關 醫 院 管 理 局 處 理 病 人 失 蹤
個 案 的 程 序 的 直 接 調 查

2 8 . 9 . 2 0 0 1 同 上

( 7 ) 有 關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資 助 體 育
項 目 及 活 動 的 撥 款 安 排 的 直 接

調 查

2 8 . 9 . 2 0 0 1 同 上

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

6 . 本 署 繼 續 藉 定 期 舉 辦 宣 傳 推 廣 活 動，例 如 記 者 招 待 會 、

外 展 講 座 、 訪 問 及 研 討 會 ， 向 市 民 推 廣 申 訴 專 員 制 度 的 概 念 。

此 外 ， 本 署 亦 於 本 報 告 年 度 內 展 開 以 下 多 項 嶄 新 的 特 別 宣 傳 推

廣 活 動 ：

( a ) 為 不 同 的 團 體 和 組 別 人 士，例 如 賢 毅 社、區 議 員 助 理
和 立 法 會 議 員 助 理，以 及 前 線 的 社 會 工 作 者 舉 辦 研 討

會 ， 向 他 們 介 紹 和 講 述 本 署 的 工 作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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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在 本 港 各 電 視 台、電 台 和 公 共 巴 士 播 放 宣 傳 短 片，以
及 在 地 下 鐵 路 各 車 站 張 貼 宣 傳 海 報 ； 以 及

( c ) 在 全 港 多 個 地 鐵 站、商 場 和 政 府 合 署 舉 行 巡 迴 展 覽。

7 . 在《 電 子 交 易 條 例 》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 實 施 之 後，本 署 已

開 始 接 受 以 電 子 郵 件 提 出 的 投 訴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一 報 告

年 度 內 ， 本 署 透 過 電 子 郵 件 接 到 的 投 訴 共 有 2 0 1 宗 。 在 本 報 告
年 度 上 半 年 ， 本 署 透 過 電 子 郵 件 接 到 的 投 訴 有 1 9 6 宗 。

8 . 本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開 始 接 受 電 話 投 訴。在 上 一 個 報 告

年 度 內，本 署 接 到 的 電 話 投 訴 共 有 3 2 6 宗。其 中 的 2 1 8 宗 個 案 ，
本 署 已 在 投 訴 人 簽 署 證 實 投 訴 記 錄 無 誤 後 ， 採 取 行 動 予 以 處

理 。 在 本 報 告 年 度 上 半 年 ， 本 署 接 到 的 電 話 投 訴 共 有 5 5 1 宗 ，
並 已 就 其 中 3 3 3 宗 個 案 採 取 了 跟 進 行 動 。

申 訴 專 員 公 署

2 0 0 1 年 11 月


